
民營退稅業者及特定營業人辦理外籍旅客購物退稅應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4 日台財稅字第 10000079290 號訂定發布，生效日期另定之。 

    (定自 100 年 7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6 日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0104628800 號令修正發布第八點，並

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0 日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10200039700 號令修正發布，並定自

102 年 7 月 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29 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10504502060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5 點，並自 105 年 5 月 1 日生效。(原名稱:特定營業人辦理外籍旅客  購物退稅應注

意事項) 

 

一、為配合發展觀光條例第五十條之一規定訂定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

業稅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之施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外籍旅客：指持下列證照入境且自入境日起在中華民國境內停留日數未達一

百八十三天之旅客： 

 

1、非中華民國之護照。 

   

2、未加註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中華民國護照。 

 

3、旅行證。 

 

4、入出境許可證。 

 

5、臨時停留許可證（註：僅限於國際機場及國際港口申辦退稅）。 

 

（二）特定營業人：指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規定且與民營退稅業者締結契約，

並經其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登記之營業人。該營業人如屬分支機構者，應由總



機構與民營退稅業者締約。 

 

（三）民營退稅業者：指受財政部所屬機關依本辦法第二條規定委託辦理外籍旅客

退稅相關作業之營業人。 

 

（四）特定貨物：指可隨旅行攜帶出境之應稅貨物。但下列貨物不包括在內： 

 

1、因安全理由，不得攜帶上飛機或船舶之貨物。（如：易燃品類、高壓縮罐、腐

蝕性物質、磁性物質、毒性物料、爆藥、具防盜警鈴之公事包及小型手提箱、強氧

化劑、放射性物資或其他依國際空運協會規範之影響飛航安全物品等貨物） 

 

2、不符機艙限制規定之貨物。 

 

3、未隨行貨物。 

 

4、在中華民國境內即已全部或部分使用之可消耗性貨物。 

 

（五）特約市區退稅：指民營退稅業者於特定營業人營業處所設置退稅服務櫃檯，

受理外籍旅客申請辦理之退稅。 

 

（六）現場小額退稅：指同一天內向經民營退稅業者授權代為受理外籍旅客申請退

稅及墊付退稅款之同一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其累計含稅消費金額在新臺幣

（下同）二萬四千元以下者，由該特定營業人辦理之退稅。 

 

 

三、外籍旅客於同一天內向同一家經核准貼有銷售特定貨物退稅標誌之特定營業人

購買特定貨物，含稅消費金額達二千元以上，並於規定期限內攜帶出境，得於首次

出境前選擇依下列方式申請退還之營業稅： 

 

（一）機場港口退稅：外籍旅客於購買特定貨物之日起九十日內攜帶特定貨物出

境，得依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於出境辦理登機、船手續前，持特定營業人依本辦法

第九條規定開立之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退稅明細申請表(以下簡稱退稅明細申請

表)、證照向民營退稅業者設置於機場、港口之退稅服務櫃檯(含電子化自動退稅機

具)申請退稅。自桃園國際機場出境之外籍旅客，其當次來臺旅遊累計含稅消費金

額(不含已辦現場小額退稅及特約市區退稅部分)在二萬四千元以下且經篩選無須向

海關申請查驗者，得於出境當日向民營退稅業者設置於機場捷運線臺北車站 A1 站

之退稅櫃檯(含電子化自動退稅機具)申請退稅。 

 



（二）特約市區退稅：外籍旅客向與民營退稅業者締結特約市區退稅服務契約之特

定營業人(以下簡稱特約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如確認將於申請退稅之日起二

十日內攜帶特定貨物出境，且自購買特定貨物之日起至出境日止，未逾九十日者，

得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持該特約特定營業人依本辦法第九條規定開立之退稅明細

申請表、證照向民營退稅業者之特約市區退稅服務櫃檯申請退稅。其於出境辦理登

機、船手續前，應向民營退稅業者設置於機場、港口之退稅服務櫃檯(含電子化自

動退稅機具)篩選應否查驗；未經篩選，或經篩選應辦理查驗而未向海關申請查驗

即逕行出境者，外籍旅客依本辦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提供信用卡預刷之擔保金將不

予退還。 

 

（三）現場小額退稅：外籍旅客向經民營退稅業者授權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同一特

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當日累計含稅消費金額在二萬四千元以下，且自購買特定

貨物之日起至出境日止，未逾九十日者，得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向該特定營業人

申請現場小額退稅。但外籍旅客有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情形者，應依第一

款規定辦理。 

 

            持臨時停留許可證入境之外籍旅客，應依本辦法第二十八條於國際機場或國際港口

申請退還營業稅，非搭乘客（郵）輪出境者，應於搭乘船舶辦理結關手續後，於開

航前，依前項第一款規定提出申請。 

 

 

四、民營退稅業者與營業人締結辦理銷售特定貨物退稅事務之契約後，應檢具該營

業人提供之證明文件、契約書及委託書(得以電子影像檔代替紙本)，報請該營業人

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登記為特定營業人。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登記後，始得發

給該特定營業人銷售特定貨物退稅標誌（以下簡稱退稅標誌）及授權其使用外籍旅

客退稅系統。 

 

            特定營業人欲終止辦理銷售特定貨物退稅事務者，應與民營退稅業者終止契約，並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如民營退稅業者與特

定營業人先行終止契約時，民營退稅業者應即通報該特定營業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

關，並禁止該特定營業人使用退稅標誌及外籍旅客退稅系統；特定營業人經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廢止者，亦同。 

 

          特定營業人遷移營業地址者，民營退稅業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日內通報該特定

營業人遷入地主管稽徵機關，並副知遷出地主管稽徵機關。 

 

          民營退稅業者授權、撤回授權特定營業人辦理現場小額退稅及設置特約市區退稅服

務櫃檯之處所異動，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日內通報該特定營業人所在地主管稽徵



機關。民營退稅業者撤回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授權，應立即向特定營業人收回現場

小額退稅標誌。 

 

          特定營業人之總機構與民營退稅業者得以契約約定特定營業人之總、分支機構為特

約特定營業人，並由民營退稅業者於該特定營業人之總、分支機構營業處所擇定適

當地點設置特約市區退稅服務櫃檯，受理外籍旅客持該特定營業人總、分支機構依

本辦法第九條規定開立之退稅明細申請表申請退還營業稅。有關設置特約市區退稅

服務櫃檯及辦理特約市區退稅服務所需之場地、必要措施及相關費用之分攤，應由

雙方本於互利互惠原則協議定之。 

 

          民營退稅業者收到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財資中心）傳輸之特定營業人異

動資料，應逐筆查對，發現錯誤應即釐正。如經查對發現係該中心傳輸之特定營業

人異動資料有誤，應即通知該特定營業人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查明釐正。 

 

          民營退稅業者應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二項及第二十一條規定善盡監督及管理特定營業

人之責任，並就外籍旅客購物退稅作業可能產生之疏失、弊端或突發狀況，預擬防

杜及應變機制。 

 

 

五、特定營業人應完成下列事項，始得開始辦理外籍旅客購物退稅相關作業： 

 

（一）完成下列辦理外籍旅客購物退稅作業所需電腦軟硬體之建置： 

 

1、配合民營退稅業者完成相關電腦軟硬體之建置。 

   

2、確認可使用外籍旅客退稅系統辦理外籍旅客退稅作業。 

 

（二）確認網路中斷或外籍旅客退稅系統發生異常時，辦理外籍旅客購物退稅作業

所需表單均已完備。 

 

（三）設置退稅服務櫃檯及熟悉外籍旅客退稅服務相關規定及作業程序之專責服務

人員。 

 

（四）應於銷售特定貨物之營業場所明顯易見處，張貼或懸掛本辦法第四條第三項

規定由民營退稅業者設計印製並經財政部備查之退稅標誌。 

 

            依前項規定辦理之特定營業人，應完成下列事項，始得開始辦理現場小額退稅相關

作業： 



 

（一）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服務人員應完成民營退稅業者之專業教育訓練。 

 

（二）確認電腦軟硬體設備，符合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事務之需求，並經連線測試作

業合格。 

 

 

六、特定營業人銷售特定貨物辦理退稅之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如下： 

 

（一）作業程序： 

 

1、應請外籍旅客出示下列證照並查對其入境資料，確認該旅客自入境日起在中華

民國境內停留日數未達一百八十三天。 

 

(1)大陸、港澳地區人民應檢核其「入出境許可證」。並注意外籍旅客退稅系統如未

顯示該證之身分證號碼欄位，應於該系統補建該欄位資料。 

 

(2)非屬大陸、港澳地區人民之外籍旅客，應檢核「外籍護照」、「未加註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之中華民國護照」或「臨時停留許可證」。 

 

(3)有關護照號碼欄位之登錄，除大陸、港澳地區人民須鍵入其「入出境許可證」上

之許可證號外，應鍵入其入境之證照號碼。 

 

(4)倘外籍旅客使用自動查驗通關系統入境，致無法依其提示之入境證照確認其入境

日期者，應利用外籍旅客退稅系統查調確認並登錄其入境日期。 

 

2、銷售特定貨物應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並據實記載。 

 

3、應使用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依本辦法第十二條規定，開立、傳輸及列印退稅明細

申請表或收據，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後，交付外籍旅客收執。 

 

4、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特定營業人受理外籍旅客申請現場小額退稅，應使用外籍

旅客退稅系統，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開立、傳輸及列印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

現場小額退稅明細核定單(以下簡稱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且應請外籍旅客簽名，並

將特定貨物獨立裝袋密封，依據該核定單所載之核定退稅金額，扣除手續費之餘

額，先行墊付外籍旅客，連同已加蓋「旅客已申請現場小額退稅」字樣之統一發票

及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一併交付。 

 



5、應依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保管相關退稅表單。 

 

（二）注意事項： 

 

1、應依本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善盡協力義務並告知外籍旅客下列事項： 

 

(1)申請退稅流程及相關資訊。 

 

(2)應於購物之日起九十日內首次出境時，攜帶特定貨物出境（自入境日起在中華民

國境內停留日數須未達一百八十三天）。 

 

(3)不得於出境前將該特定貨物轉讓、拆封使用、消耗或私自調換貨物，違者不得退

稅並應繳回已退稅款，且民營退稅業者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扣取之手續費，

不予退還。 

 

(4)非依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現場小額退稅者，應攜帶特定貨物及相關退

稅表單，於出境機場或港口，使用電子化自動退稅機具或洽民營退稅業者退稅服務

櫃檯，篩選應否辦理查驗，其屬免查驗或經海關查驗無訛之特定貨物，再依需要辦

理託運。 

 

2、銷售非特定貨物（包含勞務及免稅貨物）不得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或現場小額

退稅核定單。 

 

3、應於外籍旅客退稅系統正常運作時，下載退稅明細申請表格式，或備妥由民營

退稅業者提供之該申請表紙本，備供網路中斷或系統發生異常時，改以人工方式開

立。 

 

4、退稅明細申請表以外籍旅客退稅系統或人工方式開立，其申請表編號應為唯一

不可重號。編碼規則，由民營退稅業者自行訂定，並於該申請表格式報請財政部核

定時，一併敘明。 

 

5、外籍旅客違反本辦法規定經外籍旅客退稅系統為相關註記應繳回已退稅款者，

於未繳回已退稅款前，不得受理該外籍旅客之退稅申請。 

 

6、外籍旅客當次來臺旅遊期間，辦理現場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累計超過十二萬

元、同一年度內多次來臺旅遊，當年度辦理現場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累計超過二

十四萬元、或網路中斷致外籍旅客退稅系統無法使用者，應依前款第三目規定辦

理，不得受理外籍旅客申請現場小額退稅。 



 

7、持臨時停留許可證入境之外籍旅客申辦購物退稅，應依本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

辦理，不適用本辦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 

 

 

七、民營退稅業者於特定營業人營業處所設置特約市區退稅服務櫃檯，受理外籍旅

客申請退還其向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之營業稅，相關作業程序及應注意事項如

下： 

 

（一）作業程序： 

 

1、查對外籍旅客證照及入境資料，確認該旅客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一款規定。 

 

2、核對退稅明細申請表、統一發票及特定貨物。 

 

3、確認外籍旅客將於申請退稅之日起二十日內出境。如經確認外籍旅客未能於申

請退稅之日起二十日內出境，應請該等旅客於出境前再行洽辦特約市區退稅或至民

營退稅業者於機場、港口設置之退稅服務櫃檯（含電子化自動退稅機具）申請退

稅。 

 

4、請外籍旅客提供其持有國際信用卡組織授權發卡機構發行之國際信用卡，並依

本辦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依其授權預刷擔保金。 

 

5、依據退稅明細申請表所載之應退稅額，扣除手續費後餘額墊付外籍旅客，並列

印外籍旅客特約市區退稅預付單(以下簡稱特約市區退稅預付單)，由外籍旅客簽名

確認後，連同依本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開立之統一發票（應加註「旅客已申請特

約市區退稅」字樣），一併交付外籍旅客收執。 

 

6、應依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保管相關退稅表單。 

 

（二）注意事項： 

 

1、特約市區退稅服務櫃檯受理外籍旅客申請特約市區退稅，應盡下列告知義務： 

 

(1)外籍旅客應於申請退稅之日起二十日內攜帶特定貨物出境，並於出境時洽民營退

稅業者於機場、港口設置之退稅服務櫃檯（含電子化自動退稅機具）篩選應否辦理

查驗。逾規定期限出境、出境時未辦理應否查驗之篩選或經篩選應辦理查驗而未向

海關申請查驗者，其預刷之擔保金，不予退還。 



 

(2)  外籍旅客如於出境前將特定貨物拆封使用或經查獲私自調換貨物，或經海關查驗

不符本辦法規定者，將依規定追繳已退稅款，民營退稅業者依本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規定扣取之手續費，亦不予退還。 

 

(3)外籍旅客因故未能於申請退稅之日起二十日內出境者，應於前開期限屆滿前，自

行向民營退稅業者繳回已退稅款，並請民營退稅業者取消預刷之擔保金。 

 

(4)外籍旅客辦理特約市區退稅後，發生退換貨情事，得至特約市區退稅服務櫃檯更

正預刷之擔保金及繳回溢退稅款。 

 

2、外籍旅客退稅系統因網路中斷或其他事由致無法作業時，民營退稅業者於網路

系統修復前，不得受理外籍旅客特約市區退稅之申請；外籍旅客持人工書立之退稅

明細申請表，申辦特約市區退稅時，於特定營業人補登錄退稅明細資料前，亦同。 

 

3、民營退稅業者受理外籍旅客依第一目之 3、4 繳回退稅款，應確認繳回之金額無

訛，並於統一發票及退稅明細申請表註記「原預付特約市區退稅款已繳回」後，交

還外籍旅客收執。 

 

 

八、特定營業人辦理銷售特定貨物退稅作業特殊情形之處理方式如下： 

 

（一）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發生退換貨情事： 

 

1、外籍旅客於離境前退換貨者，特定營業人應依本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

理，並於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作退換貨註記，其交易日期應維持原購貨日期不得更

改。 

 

2、退換貨後作廢重開之統一發票，應註明原開立發票之日期及號碼。 

 

3、退換貨後當日購買特定貨物累計含稅消費金額未達二千元者，不得申請退還該

筆營業稅，特定營業人應收回原退稅明細申請表或收據、或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

並應於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作退換貨註記。 

     

4、已辦理現場小額退稅之外籍旅客於離境前退換貨，應繳回溢退稅款者，特定營

業人應依第九點第一項規定辦理。 

 

5、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離境後復來臺退換貨者，特定營業人應依本辦法第十



三條第二項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並應於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作退

換貨註記。 

 

6、已辦理特約市區退稅之外籍旅客於離境前退換貨者，應請其續至民營業者特約

市區退稅服務櫃檯、或機場及港口之退稅服務櫃檯，洽辦更正退稅事宜。 

 

（二）特定營業人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或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後，發生外籍旅客於

同一日向同一特定營業人增購特定貨物情事，應就該增購金額，依規定開立退稅明

細申請表或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但加計增購特定貨物含稅消費金額超過二萬四千

元、當次來臺旅遊期間含稅消費金額累計超過十二萬元或同一年度多次來臺旅遊含

稅消費金額累計超過二十四萬元者，應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不得開立現場小額退

稅核定單。 

 

（三）外籍旅客無法提示原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或收據、或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

者，應於確認外籍旅客身分無誤後，至外籍旅客退稅系統重新列印退稅表單交付外

籍旅客，並於該系統註記原開立表單未收回。外籍旅客遺失原開立退稅表單，申請

補發及註記之處理方式，亦同。 

 

（四）網路中斷致外籍旅客退稅系統無法營運，或其他不可歸責於特定營業人事由

致網路無法連線： 

 

1、特定營業人應以人工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限網路無法傳輸專用」，於加蓋

統一發票專用章並由外籍旅客簽名後，連同統一發票交付外籍旅客收執，不得辦理

現場小額退稅。 

   

2、人工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之編號，應依第六點第二款第四目規定辦理。 

 

3、上開申請表各品目之申退稅額應依下列公式計算： 

 

      申退稅額＝發票金額(含稅)欄÷1.05×0.0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4、網路或系統恢復正常後，應立即於外籍旅客退稅系統補登錄外籍旅客購買特定

貨物退稅明細資料(以下簡稱退稅明細資料)，並登錄異常時點及原因；同時應修改

系統交易日期為實際交易日期。 

   

（五）特定營業人對於外籍旅客購買高價值之特定貨物，登載退稅明細申請表時，

品名、型號、序號等相關欄位，應可在商品外觀、標籤及保證書上清晰可見（如：

申請表所列型號應與保證書型號一致）。 



 

 

九、外籍旅客違反本辦法規定或其他事由致誤、溢退稅款者，應繳回誤、溢退稅

款。其未繳回者，特定營業人或民營退稅業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向外籍旅客代收應繳回之退稅款，並於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作「已代收退稅

款」相關註記。 

   

（二）列印外籍旅客購物退稅作業返還營業稅繳款書(以下簡稱 40F 繳款書)之證明

聯與外籍旅客，作為代收證明。 

   

（三）持已代收稅款連同 40F 繳款書收據聯及收款機構留存聯等向公庫繳款，並於

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作「已代繳退稅款」相關註記。 

   

（四）違反本辦法規定或有其他誤、溢退稅款情事，且未繳回稅款之外籍旅客，應

於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作相關註記。未繳回溢退稅款前不得取消註記。 

   

          外籍旅客有前項所定事由者，特定營業人或民營退稅業者應向外籍旅客收回已退稅

款或誤、溢退稅款。外籍旅客未繳回已退稅款或誤、溢退稅款前，不得受理該外籍

旅客嗣後之退稅申請。 

 

 

十、外籍旅客持人工開立之退稅明細申請表，於外籍旅客退稅系統查無資料，或退

稅系統因網路中斷或其他事由致無法作業，應逕洽民營退稅業者退稅服務櫃檯申請

退還營業稅。如上開案件係因特定營業人以人工開立退稅明細申請表，且於連線恢

復後尚未補建檔者，民營退稅業者應請特定營業人立即完成補登錄作業；倘有影響

外籍旅客權益之虞，可於確認該申請表無誤後，先行辦理退稅，並督促特定營業人

儘速完成補建檔。 

 

 

十一、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特約市區退稅預付單，應載明下列欄項資料： 

 

（一）特約市區退稅預付單編號。 

 

（二）相關退稅明細申請表編號。 

 

（三）外籍旅客基本資料(姓名、國籍、護照號碼/旅行證號碼/入出境許可證號碼∕

入出境許可證身分證號碼)。 



 

（四）申請退稅日期。 

 

（五）申請退稅金額。 

 

（六）收取手續費金額。 

 

（七）預刷擔保金金額。 

 

（八）退、換貨或增購貨物更正、異動預刷擔保金金額、異動日期。 

 

（九）第七點第二款規定應告知事項。 

 

（十）其他經財政部所屬機關依本辦法規定認有必要記載之資訊。 

 

            民營退稅業者應依本辦法第十八條規定按日將前項規定特約市區退稅資料及相關退

稅明細核定單編號、海關查驗註記、預刷擔保金請款日期等資訊傳檔予財資中心。 

 

 

十二、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之退稅明細核定單，應載明下列欄項資料： 

 

（一）退稅明細核定單編號。該核定單編號應為唯一不可重號。編碼規則，由民營

退稅業者自行訂定，並於該核定單格式報請財政部核定時，一併敘明。 

 

（二）申退方式（機場港口退稅/現場小額退稅/特約市區退稅）。 

 

（三）核定退稅日期。 

 

（四）核定退稅金額。 

 

（五）退稅款支付方式。 

 

（六）收取手續費或其他費用之金額。 

 

（七）退稅淨額。 

 

（八）外籍旅客基本資料(姓名、國籍、護照號碼/旅行證號碼/入出境許可證號碼∕

入出境許可證身分證號碼)。 



 

（九）海關查驗不符而不予退稅之明細資料及其理由。 

 

（十）其他經財政部所屬機關依本辦法規定認有必要記載之資訊。 

 

            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現場小額退稅核定單，除同辦法第九條規定應記載事

項外，並應載明前項所列之欄項資料。 

 

            民營退稅業者應依本辦法第十八條規定按日將前二項規定退稅明細核定資料及下列

資料傳檔予財資中心： 

 

（一）開立手續費收入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二）出境航班資訊。 

 

（三）退稅明細申請表編號。 

 

（四）特定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稅籍編號及核准字號。 

 

（五）交易日期。 

 

（六）特定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七）銷售特定貨物明細資料[品名、型號、數量、單價、發票金額(含稅)]。 

 

 

十三、外籍旅客經核定退還營業稅，進入出境管制區後，因故未能出境，而返回非

管制區向民營退稅業者繳回退稅款時，民營退稅業者應開立繳回證明交由外籍旅客

收執，或受理撤回支付退稅款之申請，同時收回退稅明細核定單，並將外籍旅客退

稅系統相關資料恢復至未核退狀態。另於退稅明細申請表註記「原核退稅額已繳

回」後，交還外籍旅客收執。 

 

 

十四、民營退稅業者應將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之下列退稅明細申請資料，按日傳檔至

財資中心： 

 

（一）退稅明細申請表編號。 

 



（二）特定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稅籍編號及核准字號。 

 

（三）外籍旅客基本資料(姓名、國籍、護照號碼/旅行證號碼/入出境許可證號碼∕

入出境許可證身分證號碼)。 

 

（四）交易日期。 

 

（五）特定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 

 

（六）銷售特定貨物明細資料[品名、型號、數量、單價、發票金額(含稅)]。 

 

（七）其他經財政部所屬機關依本辦法規定認有必要記載之資訊。 

 

 

十五、民營退稅業者申請退還其墊付之退稅款，應依財政部規定之格式，檢附墊付

外籍旅客退稅相關證明文件，按月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並以彙總之退

稅明細資料傳送至財資中心，經稽徵機關審核無誤後，始予退還。 

 

          民營退稅業者接獲稽徵機關通報退稅異常案件，應視下列情形，於稽徵機關規定期

限內查對回覆： 

 

（一）查對後發現確有誤申請情事者，更正申請退還款項。 

 

（二）查對無誤者，應檢附說明書及具體事證資料供稽徵機關審核。 

 

          如有可歸責於特定營業人、民營退稅業者或外籍旅客退稅系統之事由，致生誤退或

溢退情事者，民營退稅業者墊付誤退或溢退之稅款，不得申請退還。 

 

          已退還民營退稅業者之墊付退稅款，如有誤退或溢退情事者，民營退稅業者應繳回

該不得退還之款項，或自下期申請款項中扣減之。 


